
 

一、案情概述： 
宅經濟正夯，網路購物商品多又方便，已經成為現代人的重要購物管

道。林小姐在某拍賣網站上看到一件國民品牌的服飾，起標價 100

元，網頁標明該商品是全新品，原價 600元，因為賣家不合穿所以轉

賣，林小姐覺得衣服設計的不錯，而且與官網價差 500元，於是心動

下標。到貨後，林小姐發覺衣服穿起來尺寸不合，便透過留言板向賣

家要求退貨，沒想到賣家說自己只是個人賣家，不同意退貨。林小姐

難以接受，先透過拍賣平台業者申訴無效，於是向臺北市政府提起申

訴。 
二、申訴處理經過： 

消保官請買家、賣家及拍賣平台業者三方出席協調，林小姐表示，她

先前多次在網路上買衣服，只要不合穿，都可以在 7日內退貨，但此

賣家居然拒絕退貨，而且向拍賣平台業者申訴也無效，根本罔顧消費

者權益。賣家則表示，自己只是個人賣家，並非專業賣場，既然已經

在頁面上標明是轉賣自己不穿的商品，也都有註明衣服材質、尺寸

等，買家不能因為自己不合穿而要求退貨。拍賣平台業者則提供該賣

家的交易記錄，顯示賣家全部評價約 40筆，均為購買商品的評價，

以往確實沒有出售商品的紀錄。 

三、問題研析： 

依據消保法，在網路上買東西，只要是 B2C就享有 7日內退貨權利，

因為消保法規範的「消費關係」，指的是「消費者」與「企業經營

者」間因商品或服務產生的法律關係，所以只要對方是「企業經營

者」(例如賣家為 B2C型式的「網路商城」)，消費者就可以主張於 7

日內解約。但如果交易對方只是偶一為之的販售行為，例如賣家僅偶

爾販賣自己買過的二手商品，就可能不是企業經營者，消費者跟這類

賣家交易，就無法要求 7日內無條件退貨；相對的，如果消費者自己

去販售自己的二手商品，買方也不能主張要 7日內解約。經過協調，

林小姐同意該賣家不是消保法的「企業經營者」，因此不適用消保法

的 7日內無條件退貨。消保官另外提醒林小姐，縱然消費者沒有消保

法 7天內退貨的權利，但如果商品有瑕疵，仍然可以透過民法瑕疵擔

保的規定，要求業者負起責任。林小姐當場檢查商品後，確認沒有瑕

疵，同意收受商品。 

 

  

 



 

 
消保官指出，B2C才有消保法的適用，C2C適用消保法！但究竟是個人賣家還是專

業賣場，並不是賣家自己說了算，還是要客觀檢視賣家的評價，及成交的的筆

數，或其他資料來判定，像有些網路商店的賣家硬凹「本賣場是個人賣家，不受

消保法七天無條件退貨的約束」，其實依照消保法，只要是提供商品或服務為營

業的廠商業者，不論該業者為公司、團體或個人，只要是「營業」之人，均為企

業經營者。 

消保官最後也提醒，自 105年 1月 1日起，消費者在網路購物，所購買之物品如

果是屬於「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所規定之特殊商品（例如生

鮮產品、期刊等），且賣家在網站清楚告知消費者，就算賣家屬於企業經營者，

也可能排除消保法 7日無條件退貨的權利，消費者購物時務必注意。 

 

四、參考法條： 
1.消費者保護法第 2條第 3款：消費關係：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

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 

2.消費者保護法第 19條第 1項：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

接受服務後七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

任何費用或對價。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不在此限。 

3.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自 105年 1月 1日施行)第 2條：本法

第十九條第一項但書所稱合理例外情事，指通訊交易之商品或服務有下列情形之

一，並經企業經營者告知消費者，將排除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解除權之適用： 

一、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 

二、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 

三、報紙、期刊或雜誌。 

四、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五、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

先同意始提供。 

六、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 

七、國際航空客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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